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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林郭勒市政协机关党组关于八届市委第八轮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市政协办公室党支部：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2025年4月21日至6月27日，八届市委第八轮巡察第二巡察组对市政协机关党组开展了常规巡察。7月24日，市委第二巡察组向市政协机关党组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通报如下。
一、党组履行整改主体责任情况        
（一）提高政治站位，加强整改组织领导。巡察意见反馈会后，党组书记立即召开巡察工作整改调度会，传达巡察反馈意见，对整改工作进行部署并提出要求，细化分解整改任务，明确责任领导、责任单位和整改期限。为确保整改工作取得实效，成立以党组书记为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为副组长，各相关股室、中心人员为成员的整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整改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
（二）制定整改方案，逐类逐项解决问题。按照立行立改和分类整改的原则，在巡察整改期限内，严格按照巡察组反馈意见，认真梳理具体问题，详细制定整改方案，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逐项分解、逐项落实、逐项销号，切实解决巡察组反馈意见中提出的突出问题。        
（三）层层安排部署，明确整改责任。党组书记全面压实第一责任，明确提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把落实巡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来抓，班子成员、各分管领导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对照问题逐一认领，落实整改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各股室负责人负责本部门的整改落实工作，思想认识集中统一到机关党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巡察整改精神上来。     
二、整改落实情况        
（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不深入，推进政治建设不到位
1.“第一议题”制度执行不严格。2022年以来，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支委会总计67次，均未执行“第一议题”制度。
整改措施和进展：修订完善党支部“第一议题”制度，在召开党员大会、支委会时，始终将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第一议题”，及时组织传达学习，在研究重大事项、重要问题和重点工作时，必须严格对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确保各项部署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整改进展：已经修订完善党支部“第一议题”制度并于7月起执行。截至目前，共召开党员大会2次、支委会3次，均将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第一议题”，组织传达学习。
2.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够有力。目前执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霍林郭勒市委员会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办法（试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霍林郭勒市委员会视察考察工作办法（试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霍林郭勒市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则（试行）》等制度，未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新进指导思想。
整改措施：对标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市县政协工作的意见》，全面梳理市政协机关党组现有制度，重点核查制度条款是否符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并于8月中旬召开党组会议，研究修订或撤销与新思想、新要求不符内容，确保制度体系的完整性、时效性、权威性。
整改进展：7月28日至30日，由办公室主任苏日古格牵头，组织综合股、秘书股、党建办对市政协现有各类制度开展了核查工作。目前，已完成对26项制度的核查，过程中发现3项制度存在疏漏并整改。一是 2025年8月13日，召开九届政协第21次党组会议，研究审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霍林郭勒市委员会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办法（试行）》，并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纳入指导思想，对该《办法（试行）》进行了重新修订印发。二是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霍林郭勒市委员会视察考察工作办法（试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霍林郭勒市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则（试行）》，经核查，上述两项制度的内容与《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市县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21〕57号）要求不符。目前，已于2025年8月13日召开九届政协第21次党组会议，研究通过了对这两项制度进行撤销的决定。
（二）履行职能责任不到位，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有差距
3.机关党组协调、督促、推进调研工作不到位，对调研工作指导不足，对调研数据采集、分析及报告撰写等关键环节疏于监督，专委会形成的《霍林郭勒市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突破年行动民主监督专题调研报告》《关于霍林郭勒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调研报告》存在直接套用政府现有调研报告情况。
整改措施：通过建立《霍林郭勒市政协“四步全链条协商”制度》，清晰划定各专委会“年初选题、季度会商、年中督办、年末评议”的工作流程，确立协商会议“会前、会中、会后”以及调研前、调研中、调研后的全链条调研议事标准，不断健全政协协商议事的横向工作体系，确保各专委会调研严格按照全链条标准开展，精准采集第一手数据，深入分析问题根源，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创新性的对策建议，切实提升调研工作的质量和实效。
整改进展：7月14日，召开九届政协第19次党组会议，审议通过了《霍林郭勒市政协“四步全链条协商”制度》，确立 “一线调研、平台协商、年中督办、成果监督” 四个协商步骤，形成了横向闭环管理的政协协商机制。截至目前，政协领导班子带领各专委会通过实地走访、问卷调查、访谈交流等方式，围绕“抢抓AI发展新机遇 提升绿电铝产业工人综合素质”等主题，召开专题协商会，形成高质量专题调研报告1篇。
（三）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不足
4.消防安全责任意识淡薄。未按《消防法》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要求完善用火、用电消防安全制度，未明确23间办公用房及1间会议室消防安全责任人。
整改措施：强化责任意识教育，组织全员学习《消防法》及《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提升对消防安全责任的认知，明确责任重要性；依据法律法规要求，制定《霍林郭勒市政协机关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细化用火、用电操作规范和禁止性条款，确保制度具有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对23间办公用房及1间会议室逐一指定安全责任人，签订责任清单，明确其在日常防火检查、隐患整改、应急处置等方面的具体职责，做到“一房一责、责任到人”。
整改进展：已于8月18日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学习《消防法》及《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已制定《霍林郭勒市政协机关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并于7月25日通过政协机关党组会审议；已对各办公用房明确安全责任人，签订责任状。
5.档案安全管理制度执行不严格。未落实档案管理“九防”要求，缺乏必要的防火、防盗、防水等安全措施。档案移交工作停滞，2020年6月以来，未向档案馆移交档案。电子文件未做到应归尽归，2024年11月以来，未开展电子文件收集归档工作。
整改措施：按照档案安全管理制度“九防”要求，对档案室设施升级改造，确保符合防火、防盗、防水等标准；8月底前全面梳理政协档案室现有档案，并严格按照档案管理相关规定向档案馆移交档案，做好电子文件收集归档工作。
整改进展：严格落实档案安全“九防”要求，已接入行政中心自动火灾报警系统，配齐气体灭火器，并完成档案室门与供热管路的专项检查，各项指标均符合安全管理规范。已按照档案馆要求，开展2002—2015年档案和电子文件移交工作。
6.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到位。2023年、2024年政协机关党组、政协机关党支部均未召开意识形态专题分析研判会，缺乏对意识形态领域形势的主动研究和把握。
整改措施：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认真学习新修订的《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并贯彻落实，每年7月底前、12月底前召开意识形态工作专题分析研判会，做好形势分析，及时发现意识形态领域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形成意识形态分析研判报告，并及时更新“霍林郭勒市政协”微信公众号，守好意识形态阵地。
整改进展：7月11日已召开上半年意识形态分析研判会并形成意识形态分析研判报告。已于8月18日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学习《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霍林郭勒市政协”微信公众号由专人负责，发布信息严格落实三级审核制度，并按网信办要求每周更新内容。
（四）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不到位，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深入
7.廉政风险排查不到位。2022年以来，会计、出纳等关键岗位人员未排查廉政风险点，4名职工排查廉政风险点未结合岗位职责。
整改措施：一是强化责任领导，压实“一岗双责”。各分管领导结合分管领域实际，制定党风廉政责任清单。二是立即组织会计、出纳等关键岗位人员，围绕资金管理、账务处理、票据保管等核心工作环节逐项排查潜在廉政风险点，制定针对性防控措施，确保风险点逐一落实整改。三是加强岗位职责学习教育，强化廉政风险意识，并对全部岗位廉政风险点进行再排查，确保排查工作全面覆盖、不留死角。
整改进展：8月7日由各分管领导牵头，对分管领域和全部岗位开展廉政风险点排查并形成清单。目前已形成分管领域清单5份，岗位清单5份，覆盖机关全体人员。8月17日组织财务人员开展学习教育，进一步强化廉政风险意识，明确岗位职责。
8.资金管理存在漏洞。财务支出审核不严格，2022年全年财务记账凭证未做报销审核，2024年共11笔记账凭证未做报销审核；2022年4月支付工会申请行政补助收入9000元、2024年12月支付珠街政协委员之家温暖儿童成长活动金额22120元，均无财务预算。
整改措施：组织财务人员对2022年全年及2024年11笔记账凭证进行全面梳理，按照财务制度要求补做报销手续和审核流程，确保凭证合规性；进一步完善预算流程与审批流程，所有活动对外支付事项必须先纳入预算管理，无预算项目一律不得支出；对已发生的无预算支出，进行进一步核实和总结原因，将原有预算列入财务凭证；进一步明确记账凭证报销、审核程序和制度，明确每月月底由专人负责凭证审核，确保及时发现并纠正不合规凭证，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整改进展：已于8月初组织财务人员对 2022 年全年及 2024 年 11 笔记账凭证进行全面梳理，按照财务制度要求完善报销手续；按照财务管理及内控制度要求，进一步完善预算流程与审批流程，明确所有活动对外支付事项必须事先纳入预算管理。严格执行《霍林郭勒市政协机关内控制度》并明确专人负责凭证审核，严格落实财务人员、办公室、分管领导复审流程，对已发生的无预算项目，进一步核实和总结原因，并将原有预算列入财务凭证；明确每月月底由专人负责凭证审核，确保及时发现并纠正不合规凭证；于8月17日召开财务制度学习研讨会议，组织财务人员学习并开展谈话提醒。
（五）领导班子、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和基层党建工作还存在短板
9.议事决策制度缺失。2023年7月3日市委批准市政协机关设立党组以来，政协机关党组未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中共霍林郭勒市委员会关于设立有关单位机关党组的通知》研究通过政协机关党组工作规则并向市委备案。
整改措施：依据《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和市委相关通知，组织制定《霍林郭勒市政协机关党组工作规则》，明确议事决策程序、职责分工及监督机制，确保决策科学化、规范化。并于8月底前提交市委备案，组织机关党组成员专题学习，强化制度执行力，填补议事决策制度空白，提升党组领导效能。
整改进展：6月5日，召开九届政协第18次党组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霍林郭勒市政协机关党组工作规则》，明确了机关党组议事决策程序、职责分工及监督机制，并已向市委报备；于8月25日组织机关党组成员在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8次集体会议上学习。
10.基层党建工作存在薄弱环节。组织生活制度落实不严格，2022年以来，未按照《中央和国家机关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的若干规定》每个季度一次要求组织党员上党课，总计缺少4次；2022年以来，民主评议党员推优未经支委会或党员大会研究讨论。对发展党员工作重视不够，2023年以来，机关党支部未制定发展党员工作计划，未新发展党员。执行党务公开条例不严格，未建立党务公开目录及相关党务公开制度，已公开内容未执行审核审批程序。
整改措施：一是将《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中央和国家机关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的若干规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自治区《关于进一步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制度规定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二是严格执行《中央和国家机关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的若干规定》，组织机关党组成员每季度讲授一堂党课；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规范民主评议党员程序，确保推优公正透明。三是制定并落实发展党员工作计划，结合政协机关干部队伍实际，积极培养新党员。四是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建立健全《霍林郭勒市政协机关党务公开制度》，明确公开目录及审核审批流程，确保党务公开规范化、制度化。
整改进展：机关党组书记苏日古格于7月2日讲授党课；已于8月18日在党支部集体学习会议上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学习《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中央和国家机关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的若干规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自治区《关于进一步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制度规定；已制定2025年发展党员工作计划，并按计划开展工作；已制定《霍林郭勒市政协机关党务公开制度》并于8月14日经支委会审议通过，由专人负责建立党务公开目录、填写党务公开审核表并按流程逐级审批。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在巡察组监督指导下，经过三个月严肃认真地整改，市政协机关党组巡察整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全体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受到深刻警醒，工作上得到鞭策激励，巡察反馈的一些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一些制度机制得到建立健全，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市政协机关党组将继续以高标准、严要求确保整改成果运用到位，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为我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        
[bookmark: _GoBack]（一）强化党的领导，不断提高统领事业发展的能力。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以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作为最重大的政治原则，不断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能力建设，增强对各项工作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增强队伍凝聚力、战斗力和整体合力。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强化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严格党内生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团结引领党员干部职工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坚持把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责任，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制度和工作机制。持之以恒常态化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做到警钟长鸣、常抓不懈。坚持将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学习党章、尊崇党章，自觉接受监督。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落实“两个责任”，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努力实现干部清正、职工清廉、政治清明。
（三）努力抓好班子带好队伍，为事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持续强化党性党规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正确处理好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与推动当前工作的关系，着力围绕服务群众推动当前工作，把巡察工作成效体现在整改落实的具体举措上，体现在实实在在为群众办事的工作成效上，把巡察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劲动力，促进职能更好发挥，促进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请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电话：0475-7923888；电子邮箱：157259369@qq.com。也可向市纪委监委派驻霍林郭勒市政协机关纪检监察组反映，联系电话：1960475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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